一、项目概况
西安市雁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6年“节日及突发应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项目，承担雁塔辖区“节日及突发应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测服务。
二、服务内容及检验批次
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地点完成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122元/单个检测项目。其中“双节”抽检计划明确任务为100批次，突发应急任务检测经费根据实际发生工作量据实结算。
三、技术要求
依照检测样品的国家标准；对没有国家标准的，可按照地方标准、卫生标准、质量标准和相关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产品标签明示值或国家明文规定的限量值及国家指定的特定检验方法等进行检验。
1、可根据《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5年版）》中的规定，对于“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每批次样品选择不少于6个项目进行检测，若按照细则要求样品检测项目不足6项的，可采取增加其他批次样品检测项目的方式，确保平均检测项目不得少于6项；
2、对于“突发应急”任务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具有动物源、植物源等成分检测能力；
3、《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发布后，须按照新的标准执行。
四、服务要求
（一）能提供高效、专业的抽检服务，能接受抽样工作委托，有专门团队负责配合采样。有能满足采样、运输、检验等工作车辆、设备等硬件。
（二）须有实验室，抽检样品必须在当天进入食品检测实验室，以确保样品检测报告的准确性。
（三）能够熟练运用各级抽检系统，及时准确地录入抽检、检验信息，完成统计报表、信息公示等工作。
（四）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测机构检验。
（五）若供应商出具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合作资格。
（六）须提供相关的业务咨询、报告分析等服务。
（七）检验机构收到检品后15个工作日出具检验报告。对于特殊、涉案样品的检验，3天出结果，5天出报告。
（八）检验机构需具备CA电子签章。
（九）检验机构应在食品检验检测报告出具7个工作日内完成报告在国抽系统中的录入，录入应做到及时、准确、与纸质版报告内容一致。
（十）检验检测项目覆盖率未达到100%时，应承诺其余项目在服务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完成扩项，若中标后未能及时完成扩项，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十一）有完善的绿色通道及投诉受理机制，能够对委托检验人提出的异议做出有效回应。
（十二）具备相关的检测设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三重四级杆（LC/MS/MS）、气质联用仪（GC/M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气相色谱仪（GC）、紫外分光光度计（UV）、原子吸收光谱仪（AAS）、离子色谱仪等。
[bookmark: _GoBack]（十三）有应急预案，若采购人辖区出现食品安全事故或案件调查等应急类事件时，可立即派遣技术专家及采样人员、车辆，1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配合采购方进行采样、调查，并提出相关技术建议。
（十四）成果交付要求：出具有效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及时准确，报告复检维持率高。
（十五）有用于食品低温储存的冷库。
（十六）投标人需参加近三年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食品检验机构能力考核。五、其他
（一）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具体以合同生效后甲方确认的起止日期为准）
（二）付款方式
采购人根据完成工作量据实结算。
（三）投标人的检测费用（综合单价）应当包括人工费、买样费、检测费、管理费、验收费、利润和税金等全部费用，如有遗漏视为已包含。
（四）对于“突发应急”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执法抽检，根据实际检测项目，据实结算。
（五）合同执行的最终结算价款不得超过对应合同包的采购预算。
（1）进度要求
须在合同到期前完成抽样并出具有效检测报告。
（2）成果交付要求
合格（且满足采购人要求）。
（3）质量验收
1.交收检验：中标人按要求完成抽检后，由采购人、中标人（协助）对本次服务检查，检查内容包括：采样及信息录入工作等。若检测信息与采购人规定的检测项目要求不符，采购人将拒绝接收。
2.最终验收：交收验收合格后的，采购人根据中标人递交的本月（次）检验验收报告进行最终验收。
3.验收不合格的中标人，必须在接到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进行整改，确保检验检测工作正常进行。若未整改影响检验检测工作正常进行，则终止其服务合同，并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4.验收依据
A.合同文本； 
B.检验验收报告；
（4）违约责任
1.中标人承检机构出具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2.如因中标人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发生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依法向中标人进行经济索赔，并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机关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采购人违约的，应当赔偿给中标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3.中标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中标人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中标人责任而造成延期，每超过一天按合同总价款的5‰支付采购人误期赔偿金，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结束为止，所有因延期而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